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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邮政设施管理办法

（2005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发布 根据 20

25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4 号修正）

第一条 （目的与依据）

为了加强本市邮政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邮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》《上海市实施<

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>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（有关用语的含义）

本办法所称邮政设施，是指用于提供邮政服务的邮政营业场

所、邮件处理场所、邮筒（箱）、邮政报刊亭和信报箱等。

第三条 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邮政设施的规划、建设及其相关管理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（主管部门）

上海市邮政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邮政管理局）是本市邮政设

施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市邮政设施的监督管理。

本市规划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、交通、房屋管理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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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做好邮政设施的相关管理工

作。

第五条 （规划编制）

市邮政管理局应当会同市规划资源局组织编制包括邮政营

业场所、邮件处理场所等在内的邮政设施专项规划，相关内容依

法纳入相应的国土空间规划。

第六条 （设置标准）

邮政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。

邮政设施的设计、施工，应当符合相关设置标准。

第七条 （单独建造的邮政设施）

邮政企业根据邮政设施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，

建设单独建造的邮政营业场所以及邮件处理场所，并按规定设置

邮筒（箱）。

建设邮政营业场所、邮件处理场所等设施所需的土地，符合

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，由市或者区人民政府依法划拨。

第八条 （配套建设的邮政设施）

建设项目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配套建设邮政营业场所、

邮件处理场所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确定邮政

营业场所、邮件处理场所的面积和位置。

配套建设的邮政营业场所、邮件处理场所，属于设置面积标

准范围内的，供应价格按照支持和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原则确

定，不高于相应的综合成本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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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（邮政设施的日常使用和维护）

邮政企业应当建立并完善邮政设施的使用、维护和管理制

度，保证邮政设施的正常使用。

邮政企业应当对其设置的邮政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。信报箱

由房屋所有人负责维护，房屋所有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

日常维护。

第十条 （征收补偿安置）

征收邮政营业场所或者邮件处理场所，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

要求需在该区域继续设置的，征收部门应当以重建或者该区域房

屋产权调换的方式，提供邮政营业场所或者邮件处理场所的用

房；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无需在该区域继续设置的，邮政企

业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的方式。

第十一条 （过渡安置）

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，以重建或者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，

提供邮政营业场所或者邮件处理场所用房的，在用房交付前，征

收部门应当提供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周转用房；征收部门不能提

供的，可由邮政企业自行过渡，但征收部门应当给予临时安置补

偿。

第十二条 （禁止行为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、占用邮政设施，不得妨碍邮政设

施的正常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邮政设施的使用性质。

第十三条 （监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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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邮政管理局应当建立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及时受理单位和个

人的投诉、举报。发现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进

行处理。

第十四条 （法律责任）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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